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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证会函〔2025〕4 号

关于国泰君安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涉及
融资融券业务相关事宜的通知

各会员单位：

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证券代码：600837，以下简称

海通证券）近日公告，国泰君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

称国泰君安）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已获得中国证监会同意

注册及核准批复。根据上市公司相关公告，上海证券交易所

（以下简称本所）对上述换股吸收合并事项涉及融资融券业

务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因换股吸收合并实施完成后海通证券股票将终止上

市，海通证券股票自2025年1月23日起调出融资融券标的证

券名单。按照相关业务规则规定，证券被调整出标的证券范

围的，在调整实施前未了结的融资融券合同仍然有效，会员

与其客户可根据双方约定提前了结相关融资融券合约。每日

融资融券业务数据报送方面，会员应继续向本所报送海通证

券股票融资融券数据，直至相关融资融券业务全部了结。

二、融资融券信用证券账户（以下简称信用账户）中持

有海通证券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投资者，应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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晚于现金选择权股权登记日（2025年2月5日）将相应股票从

信用账户划转至其对应的普通证券账户，并于现金选择权申

报日（2025年2月6日）通过普通证券账户进行相关申报。

会员应密切关注上市公司相关公告，及时与客户进行沟

通，告知其现金选择权的相关情况；对于在信用账户中持有

海通证券股票且需要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的客户，提醒并协

助其按照上述原则进行现金选择权申报。

三、投资者信用账户中持有的海通证券股票，将在换股

工作完成后按照换股比例转换为国泰君安股票，具体换股时

间安排请关注上市公司的后续公告。换股期间，会员应密切

关注客户信用账户持有的海通证券股票余额的变化情况；对

于换股期间产生的尚未到账的在途证券，会员在计算客户维

持担保比例时，应根据与客户的约定按照公允价格或其他定

价方式计算其市值并计入客户担保物市值。

四、请各会员密切关注国泰君安换股吸收合并海通证券

相关事宜后续信息披露情况，按照有关要求进行处理。会员

应当就客户融资融券合约提前了结、现金选择权申报、换股

吸收合并等事宜及时与客户进行沟通，切实保护客户合法权

益。

特此通知。

上海证券交易所

会员管理部

2025 年 1 月 22 日


